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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F_A5_E5_88_B6_E4_c51_84613.htm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日

前在全国土地调控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当前土地管理和调控

存在不少突出问题，要坚决加以遏制。此前，国务院已授权

国土资源部对各地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决定设立土地总督查办公室，并下令向地方派驻9个土地督查

局，专司土地管理、督查、执法工作。一个容易理解的信号

是，国家此举意在从严整肃土地市场秩序，规范土地控制、

规划、出让与交易环节的乱权与滥权行为。但舆论延袭了对

于政策的惯性思维，执著于这一政策短期内能否利于房地产

市场矛盾的缓解，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信号，即中央土地

垂直管理体系的确立，改变了过去那种由地方政府实际掌控

和利用土地资源的状况。 背景新闻：国土部将向地方派驻9

个土地督察局 监督执法 1986年，我国采行土地行政管理制度

。由于土地的属地性，管理问题错综复杂，“条、块”管理

矛盾突出，实际的土地资源利用、使用计划一般都出自地方

政府之手，形成了一种地方集权垄断。受土地高额收入诱惑

，屡禁难止的土地违法违规现象与国家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

度形成冲突。 为了破除土地资源的地方壁垒，2004年，国家

对省以下土地实行垂直管理，主要是将省以下的土地审批权

限、国土部门的人事权限统一集中到省级国土部门，以期对

各级地方政府乱批土地、开发区热、土地闲置、批占耕地现

象进行有力遏制。但这种垂直管理仍未能使土地资源的地方

垄断属性有所消解。由于土地管理绝对权限仍保留在地方政



府手里，可以说，省级土地垂直管理的效用也是打了折扣的

，以前那种土地滥权现象并没有被扼制，中央决策的权威也

遭到挑战。 纵观若干年间的调控举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

有全面及时采行问责机制，从而削弱了调控的根本力度。毫

无疑问，最为行之有效的土地从严管理政策就是强力推行追

究、纠劾制度。这也是中央垂直土地管理的根本内容。近期

出台的督查制，显然是要对省以下土地垂直管理模式进行一

种实质性突破，这意味着，一方面中央对土地的从严从紧控

制是下了坚定决心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土地调控工作的

紧迫性。 过去，国土资源部虽然努力发挥着宏观调控、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资源管理职能，但执法力度一度受到地方

条块治理的制约与抵消，例如一项处理规定由国土部下达到

省级国土厅，但省厅又是省府组成部门，直接受省府节制，

因此，这项处理规定很难有完全落实到地方的可能。在成立

单独的国家总督查制后，政令不畅或被层层削减效力的现象

会被扼制，因为总督查派出的特派员们，专门在地方上巡视

与督查，主要就是直接到地方上去找问题的。如此一来，形

成了严格的向下制约机制，派出的督查局不隶属于任何地方

，只对总督查负责，直接将情况向上通报，同时，向下督促

、核查地方政府土地管理、利用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法定履

职情况，不参与地方具体事务，直接办理国土部与总督查交

办的任务。这样，一方面减少了政令不畅的可能，另一方面

，对地方政府的职能形成制衡，无疑，这是中央在地方上的

一双“眼睛”，中央土地垂直管理的基本框架由此构建起来

。 在督查制高调出台后，人们怀疑其效用。笔者认为，中央

对于土地调控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土地督查制符合当前调



控的形势及长远的资源利用需要。关键问题是，如何避免派

出的督查机构陷入到地方利益的阵营中去，成为其中的一份

子，或者隐瞒真相、无效纠劾，或者督查、纠劾了别人，却

没有相应的有效机制对督查机构本身进行督查或约束。这就

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一套周全的约束机制，在这个约束机制

里，规章制度，异地任职，定期交流固然必要，但如何使体

制内监督、体制外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有效结合起来，形成

环环相扣的监督体系，以增强督查效力，这也是需要认真考

虑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